
  

证券代码： 002831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2-021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会计政策于 2022 年 1 月 1 日变更，从成本计量模式变

更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会导致公司 2022 年期初所有者权益

会计指标发生变化，不会产生实际现金流，也不会对公司实际盈利能力产生重大

影响。 

2、公司部分自用房地产改为出租目的，自改变用途之日起，将部分原自用

的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并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本次自用房地产

转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会导致公司所有者权益指标发生变化，不会

产生实际现金流，也不会对公司实际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3、经公司初步测算，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将部分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

地产预计将增加 2022 年 1 月 1 日公司合并所有者权益 2,974.25 万元。 

4、风险提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若相关资产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导致

其公允价值变动，可能会增加公司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变更的原因  

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决定，将达到可出租经营状况的部分原自用房产改为长期

对外出租目的，该部分自有房产满足“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

市场”、“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

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两个条件，故公司将



  

该部分自用房产自改变用途之日起转为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2、变更日期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投资性房地产包括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

权和已出租的建筑物。投资性房地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采用成本模式进行

后续计量，并采用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相同的方法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不对其计提折旧或进

行摊销，并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

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账面价

值。已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得从公允价值模式转为成本模

式。当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或者永久退出使用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

利益时，终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出售、转让、报废或者发生

毁损，将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的规定，投资性房地产的计

量模式由成本模式转为公允价值模式的，属于会计政策变更，应当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处理。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投资性房地产评估结果

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若相关资产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导致其公允价值

变动，可能会增加公司未来年度业绩波动的风险。具体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的影响将以年度审计机构确认的结果为准。 

公司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投资性房地产的计量模式转为公允价值进行财务

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只调整首次执行政策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



  

关项目金额。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

响。 

对公司 2022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影响 2022 年 1 月 1 日 

  投资性房地产  25,719,566.11   345,435,104.98   371,154,671.09  

  固定资产  5,000,542,903.60   -285,443,035.13   4,715,099,868.47  

  无形资产  725,125,000.15   -30,249,565.15   694,875,435.00  

  其他综合收益  -104,905,524.20   29,742,504.70   -75,163,019.50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2022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性

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2022年4月

25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经公司

初步测算，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及将部分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预计将增加 

2022年1月1日公司合并所有者权益2,974.25万元，不会产生实际现金流，也不会

对公司实际盈利能力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董事会批准执行，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财务会计制度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董事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 

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反映公司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有利于

更加客观、公允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